股东会决议
  XX年XX月XX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会议。会议由执行董事XX召集和主持，XX记录。
本次会议已于15日前按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通知了全体股东。
会议应到股东X人，实到股东X人。股东XX、XX全部出席。
会议就撤销清算组备案登记和债权人公告进行了表决，代表100%表决权的股东赞同，现决议如下:
一、本公司决定终止清算活动，解散清算组，撤销清算组备案登记。
二、本公司于XX年XX月XX日在XX报发布的注销公告，已于XX年XX月XX日通过XX报发布了有关撤销债权人公告的声明。
三、本公司未进入清算财产分配程序。（或已获分配的股东承诺在XX日内返还企业财产。）
四、本公司恢复经营活动。
五、公司的其他登记事项不变。

全体股东签字或盖章：

保定XX有限公司
XX年XX月XX日
